
附件3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办法》修订前后文本对照表
（条文中黑体字部分为对原办法进行修改或者新增的内容，方框内为删除内容）

	序号
	章、条
	修订前
	第一次修订
	第二次修订

	1
	第一章第一条
	为激发广大工程勘察设计人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引导激励他们立足自主创新，繁荣勘察设计创作，不断提高广西的工程勘察设计水平，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优秀勘察设计成果，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为提高我区工程勘察设计水平，推动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参照《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与管理办法》（建质规〔2019〕4号），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办法。
	/

	2
	第一章第二条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是广西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技术权威，是勘察设计队伍中最优秀的人才，是各行业技术进步的带头人。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评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是广西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省级荣誉称号。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评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评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3
	第一章第三条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工作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领导下，由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组织实施。评委会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及区直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和知名专家共同组成。

评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设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管理处），负责评委会的日常工作。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工作由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组织实施。评委会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及区直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和知名专家共同组成。

评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设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与消防监管处），负责评委会的日常工作。
	/

	4
	第一章第四条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原则上每2～4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人数一般不超过10名。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人数一般不超过10名。
	/

	5
	第二章第六条
	（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工程勘察或工程设计工作（含相关专业研究生就读期间）15年以上（有特殊贡献者除外），至今已在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具有5年以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国家已实施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还须具有相应的执业注册资格；
	（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工程勘察或工程设计工作（含相关专业研究生就读期间）15年以上（有特殊贡献者除外），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国家已实施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还须具有相应的执业注册资格；
	/

	6
	第二章第六条
	（四）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主持过本行业至少5项重大、重点或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含境外项目）的勘察或设计工作，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同期、同类项目的国内先进水平，效益良好，个人贡献突出；
	（四）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本行业至少3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或设计，或者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至少6项本行业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或设计，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同期、同类项目的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效益良好，个人贡献突出；项目规模根据《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等有关规定确定；
	/

	7
	第二章第六条
	（五）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的工程项目至少获得过1项国家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或与本专业有关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者2项（含2项）以上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或省、部级与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五）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的工程项目获得奖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或与本专业有关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及以上（排名前八）；

2.国家部委、全国性社会组织行业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及以上（排名前五）；

3.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或省、部级与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2项及以上（排名前五）；
	（五）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的工程项目获得奖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与本专业有关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及以上（排名前八）；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1项及以上（排名前八）；

3.行业主管部委、全国性社会组织行业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及以上（排名前五）；

4.广西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等次评定一等奖或省部级与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2项及以上（排名前五）。

	8
	第二章第六条
	（六）在工程勘察设计理论上有较高造诣，有专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技术）论文不少于1篇或在省级期刊上发表过学术（技术）论文不少于2篇，或作为主要起草人参加过不少于2部省部级及以上已正式发布的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制订工作；
	（六）近五年在工程勘察设计理论上有较高造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创作人（排名前三或通讯作者）发表的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

2.EI及SCI学术论文（排名前三或通讯作者）不少于1篇；

3.行业专著（排名前三）不少于1部；

4.作为主要起草人（排名前三）参加过不少于3部省、部级及以上已正式发布的技术标准、规范的制订工作；

5.在本专业领域拥有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科技成果，并在工程项目中得到应用，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六）在工程勘察设计理论上有较高造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创作人（排名前三或通讯作者）发表的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

2.EI及SCI学术论文（排名前三或通讯作者）不少于1篇；

3.行业专著（排名前三）不少于1部；

4.作为主要起草人（排名前三）参加过不少于3部省、部级及以上已正式发布的技术标准、规范的制订工作；

5.在本专业领域拥有发明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科技成果，并在工程项目中得到应用，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9
	第二章第六条
	/
	（九）三年内需有参与勘察设计项目技术工作（以勘察设计成果签字为准）；
	/

	10
	第二章第六条
	（九）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以评选当年12月31日为计算截止日期）。
	（十）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以评选当年12月31日为计算截止日期）。
	/

	11
	第二章第七条
	/
	申报人应经本专业一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或两名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书面推荐。

每位推荐人每次最多可推荐3名申报人。推荐人应对其推荐意见的真实性负责。
	申报人应经本专业一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或两名省部级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书面推荐。

每位推荐人每次最多可推荐3名申报人。推荐人应对其推荐意见的真实性负责。

	12
	第二章第八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评选中优先考虑：

（一）在人工智能、建筑信息模型、装配式建筑等技术创新或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解决重大工程建设技术难题方面成效显著的；

（二）代表作品彰显广西文化底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桂派建筑的传承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三）在本专业领域出版发表过重要学术专著或科研论文，在国际或国内有重大影响力进行过专题演讲，主编过多项工程建设国家（行业）标准设计，对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

（四）在行业法规制度建设、抗灾救灾、重大事故处理等方面发挥重要技术支撑作用的。
	/

	13
	第二章第十条
	/
	（二）推荐人书面推荐意见；
	/

	14
	第三章第十六条
	评委会将本届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提名名单及基本信息在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及广西勘察设计网上公示15个工作日，广泛征求意见。
	评委会将本届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提名名单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官网上公示10个工作日，广泛征求意见。
	/

	15
	第四章
	第四章   奖   惩
	第四章   管   理
	/

	16
	第四章第二十一条
	/
	第二十一条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应当积极参与我区建设工作，致力于培养工程勘察设计人才，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工程勘察设计技术队伍建设和行业技术进步，履行以下责任，并于每年年底前将履职情况书面报告评委会办公室：

（一）参与自治区内和行业组织的工程建设标准化、咨询、评审、检查、事故处理等工作；

（二）把培养后备工程勘察设计专业人才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充分发挥行业顶尖人才的引领作用，通过传、帮、带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不断促进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技术进步；

（三）作为主讲人或行业专家，参加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组织的学术讲座、技术交流、项目评审和检查指导等工作。
	/

	17
	第四章第二十六条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文收回其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证书：

（一）因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二）承担的工程项目因勘察或设计原因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三）被吊销执业注册证书的；

（四）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文撤回其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证书：

（一）因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二）承担的工程项目因勘察或设计原因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三）被吊销执业注册证书的；

（四）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五）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应尽的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专业人才培养责任。
	/

	18
	第五章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办法（试行）》（桂建设〔2016〕6号）同时废止。
	/




